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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tb42">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合营

各方的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出资额的转让、组织形式和组

织机构。 (一)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 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为合

营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

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得低于25%. 合营企业在合营期限内，

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但因投资总额和生产经营规模等发生

变化，确需减少注册资本的，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合营企业

增加注册资本应当经合营各方协商一致，并由董事会会议通

过，报原审批机关核准。合营企业增加、减少注册资本，应

当修改合营企业章程，并办理变更注册资本登记手续。 合营

企业的注册资本应符合《公司法》 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注

册资本最低限额。 (二)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 合营企业的投资

总额，为按照合营企业的合同、章程规定的生产规模需要投

入的基本建设资金和生产流动资金的总和。由注册资本与借

款构成。 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之间应当保持一个

适当、合理的比例：(1)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300 万美元(

含300 万美元)以下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

的7/10.(2)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300 万美元以上至1 000 万美

元(含1 000 万美元)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1/2，

其中投资总额在420 万美元以下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210 万

美元.(3)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1 000 万美元以上至3000 万美

元(含3000 万美元)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2/5，



其中投资总额在1 250 万美元以下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 

万美元.(4)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3000 万美元以上的，其注册

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1/3，其中投资总额在3600 万美元以

下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200 万美元。 (三)合营企业合营各

方的出资方式 合营企业合营各方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

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物料、工业产权、专有技

术、场地使用权等作价出资。 外国合营者以货币出资时，只

能以外币缴付出资，不能以人民币缴付出资。 作为外国合营

者出资的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物料，应当是合营企业生产所必

需的且出资的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物料的作价，不得高于同类

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物料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 作为外国合营

者出资的工业产权或专有技术，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1)

能显著改进现有产品的性能、质量，提高生产效率的。(2)能

显著节约原材料、燃料、动力的。 中国合营者可以用为合营

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其作价金额应当

与取得同类场地使用权所应缴纳的使用费相同。 合营各方按

照合营合同的规定向合营企业认缴的出资，必须是合营者自

己所有的现金、自己所有并且未设立任何担保物权的建筑物

、厂房、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物料、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 

合营企业任何一方不得用以合营企业名义取得的贷款、租赁

的设备或者其他财产以及合营者以外的他人财产作为自己的

出资，也不得以合营企业的财产和权益或者合营他方的财产

和权益为其出资担保。 (四)合营企业合营各方的出资期限 合

营各方应当在合营合同中订明出资期限，并且应当按照合营

合同规定的期限缴清各自的出资。合营合同规定一次缴清出

资的，合营各方应当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合



营合同规定分期缴付出资的，合营各方的第一期出资，不得

低于各自认缴出资额的15%，并且应当在营业执照签发之日

起3个月内缴清。 通过收购国内企业资产或股权设立合营企

业的外国投资者，应自合营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

支付全部购买金。对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支付者，经审批机关

批准后，应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购买总金额

的60%以上，在1年内付清全部购买金，并按实际缴付的出资

额的比例分配收益。控股投资者在付清全部购买金额之前，

不能取得企业决策权，不得将其在企业中的权益、资产以合

并报表的方式纳入该投资者的财务报表。 合营企业合同经审

批后，如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超过合同规定的缴资期限延期缴

资的，应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备案，并办理相关手

续。合营企业的投资者均须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和期限同步缴

付认缴的出资额。因特殊情况不能同步缴付的，应报原审批

机关批准，并按实际缴付的出资额比例分配收益。对合营企

业中控股的投资者，在其实际缴付的出资额未达到其认缴的

全部出资额之前，不能取得企业决策权，不得将其在企业中

的权益、资产以合并报表的方式纳入该投资者的财务报表。 (

五)合营企业的组织形式 合营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

。 (六)合营企业的组织机构 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来源：考试

大来源：考试大来源：www.examda.com来源

：www.100test.com 1.董事会。合营企业的董事会是合营企业

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 董事会由

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董事组成。董事会成员不得少于3人。中

外合营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董事

长是合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由合营各方按照分配的名



额委派和撤换。董事任期4年，任期届满可以连任。 董事会

的职权包括：审议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方案、收支

预算、利润分配、劳动工资计划、停业，以及总经理、副总

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审计师的任命或聘请及其职权

和待遇等。 下列事项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

可作出决议：(1)合营企业章程的修改.(2)合营企业的中止、

解散.(3)合营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4)合营企业的合并

、分立。 2.经营管理机构。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机构，负责

企业的日常经营工作。 编辑特别推荐： 2009年会计职称考试

成绩查询汇总 2010年会计职称考试网上辅导全面招生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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